
关于加强我市涉海工程水生生物资源保护
和补偿工作的通知

各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近年来，随着流域综合开发及港口、码头、航道等涉海基础

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水生生物及其栖息环境面临的压力不断加

大，导致水生生物资源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为深入贯彻落实《中

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明确涉渔工程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补偿有关事项的通知》（农

办渔〔2018〕50 号）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

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农渔发〔2022〕23 号)、《广东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办法》及《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

于加强我省涉渔工程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补偿工作的通知》相关

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现就进一步做好涉海工程水生生物资

源保护和补偿工作通知如下：

一、关于涉海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相关工作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及《环境保护

部、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水生生物资源保护 严格环境影响评

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3〕86 号）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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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依职能协同开展涉海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等审查工作。

在审查过程中，需严格把控建设项目对水生生物资源影响的审核

标准，并依据《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

《广东省涉渔工程渔业资源损失生物价格核算技术指南》(粤农

农函〔2024〕1318 号)等相关规定，科学审慎提出部门审查意见，

切实保障建设项目对水生生物资源损害的评估客观、准确、合理。

二、关于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补偿方式

建设单位作为涉海工程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补偿的责任主

体，应依法履行相关义务。保护和补偿措施主要涵盖增殖放流、

人工鱼礁（巢）构建、海藻场与海草床修复、过鱼设施建设、增

殖站建设、珍稀濒危水生生物繁育、栖息地生态修复，以及缴纳

生物资源环境损失补偿款等方式。 ​

项目建设单位在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批复后，需主动与市级渔

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商确定具体补偿方案。若双方商定采用缴纳海

洋生物资源环境损失补偿款的方式，由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与

建设单位签订补偿协议，并出具缴款通知书。所收取的补偿款应

全额缴入市级财政非税收入代收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其

他补偿方式，则严格按照《通知》第三点规定执行。

三、关于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补偿方案

（一）补偿方案制定。依据《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

要》规定，建设单位作为责任主体，对造成水生生物资源及水域

生态环境破坏的建设项目，需依法制定补偿方案或补救措施，并

落实补偿项目与资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获批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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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应及时与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接，参照环评报告中关于

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补偿的内容，编制具体实施方案。方案应详

细涵盖实施方式、期限、时间、地点，明确资金使用计划、水生

生物资源养护管理要求、效果评估机制及保障措施等内容。 ​

（二）补偿方案审查。建设单位完成实施方案编制后，应及

时报送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由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

家团队，对实施方案开展专业技术审查，确保方案科学合理、具

备可操作性。 ​

（三）补偿方案执行。建设单位须严格按照市级渔业行政主

管部门审查通过的实施方案，全面落实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补偿

措施，并主动接受渔业、海洋、生态环境等部门的监督管理。对

未按要求落实保护补偿工作的，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将予以通

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对拒不履行法定责任的建设单位，市

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依规将其违法违规线索移交相关执

法部门处理。

附件：涉海工程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补偿工作流程

珠海市海洋发展局

2025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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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涉海工程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补偿工作流程

建设单位依据生态环境部门批复的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有关内容，与市级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协商确定具体补偿方式。

商定采用增殖放流、人工鱼礁（巢）构

建、海藻场与海草床修复、过鱼设施建

设、增殖站建设、珍稀濒危水生生物繁

育、栖息地生态修复等补偿方式。

商定采用缴纳海洋生物资源环

境损失补偿款方式。

由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与建设单位签订补偿协议，

并出具缴款通知书。

建设单位完成缴款后，将

缴款凭证、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和批复意见等资料

报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备案。

建设单位依照环评报告中关于水生生物

资源保护和补偿的内容，编制具体实施

方案。

建设单位将实施方案提交
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由市级渔业主管部门组织
开展技术审查。

审查不通过

退回

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出具审查批复意

见，由项目建设单位按照批复方案，全面

落实水生生物资源保护和补偿。

审查通过

建设单位完成补偿工作后，将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和批复意见、保护和补偿实施方案

及技术审查意见、实施过程、效果评估报

告、验收等资料报送市级渔业行政主管部

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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